南京市农业农村局

5月份重要工作安排计划

1、抓好当前农业生产。一是加强在田作物田间管理，结合整建制推进稻麦（油）轮作单产提升项目片区建设，加密监测在田麦油苗情，分类制定科学田管方案和单产提升措施，因地因苗适时施肥管水，持续做好清沟理墒，把小麦“一喷三防”作为夺取高产稳产的关键措施，争取多穗、大穗，打牢稳产丰产基础。二是持续落实防灾减灾，针对4-5月份总体降雨偏多、气温偏高、强对流天气多发的气象条件和倒伏风险大的实际，切实加强与气象、水务等部门沟通对接，密切关注天气变化，重点防范连阴雨、倒伏、干热风、“烂场雨”等灾害，做好防灾减灾和农机作业预案，提前备足应急救灾、烘干等设施设备。三是加强生猪生产行情监测，跟踪掌握养殖场户出栏计划、补栏意愿和盈亏状况，引导养殖场户理性应对市场波动，加强与发改、财政等部门沟通，提前做好产能调控准备，适时启动相关措施，稳定市场预期，保护基础产能。
2、深化长江全面禁渔。一是持续开展专项执法，会同公安、市场监管、交通、海事等部门持续开展执法检查，“全链条”打击涉渔违法行为。二是做好节假日禁渔监管，落实禁渔值班值守制度，确保“五一”期间禁渔执法力度不松。三是持续开展监督指导，加强水上巡航检查力度，及时向属地反馈发现问题并督促整改，保持全市禁渔秩序平稳。
3、持续推进和美乡村建设。一是做好第三批省级和美乡村培育村、首批省级和美乡村片区完成建设项目省级复核的准备工作。二是持续推进和美乡村建设专项审计调查问题整改，核查整改进度与质效。三是跟进指导各村庄特色田园培育创建工作。
4、强化农业重点项目推进。一是加强与省农业农村厅的沟通汇报，严格按照省有关要求，认真筹备并做好我市参加全省项目招引推进会的各项准备工作。二是全力攻坚加快项目建设，坚持问题导向，将工作任务清单化、推进落实制度化、工作评价目标化。进一步强化跟踪服务，紧盯重点项目进展。三是指导各区针对土地、审批、资金等可能出现的“堵点”“卡点”问题，主动加强与自然资源、财政等部门的协调联动，形成合力，有效推动问题解决，全力推动项目早开工、快建设，尽快投产达效，发挥应有效益。
5、加强农业科技创新。一是继续落实省、市科技强农工作部署，筹备召开全市涉农科技企业座谈会。二是完善《关于促进南京市科技强农的若干措施》，加强市级农业科技产学研合作项目跟踪督导。三是支持培育机构组织办好“南京头雁争霸赛”，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育、“头雁种苗”培育助飞等项目比选。
6、指导农村合作经济发展。一是做好“金陵惠农贷”政策宣传解读，开展金融政策相关培训活动，推进“南京金服”平台系统开发，指导各区开展2026年贷款贴息。二是抓好第一批试点区区域性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建设，并指导第二批区县做好建设规划方案申报。三是调度2026年度闲置农村集体资产盘活工作，指导各区推进2025年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验收工作。拟会同市委组织部、市财政局确定2026年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实施方案。
7、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。一是纵深推进专项整治，围绕“三个清单”压实区级主体责任，一体推进“查改治”，进一步健全制度巩固长效成果，推动整治成效与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管理深度融合。二是加快推进项目建设，持续督促各区做好2025年度项目扫尾工作，强化项目工程实体质量抽检和档案资料检查；扎实推进2026年度项目规划设计，规范开展评审工作。三是组织开展调查摸底补充采集，在全市基本完成调查摸底上图入库工作基础上，组织推进各区及时开展2024年项目调查摸底上图入库补充采集工作。
